
第 27 卷 第 1 期
2014 年 1 月

烟台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Yantai University (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27 No． 1
Jan． ，2014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新视角:
基于内部多元主义的分析

［收稿日期］2013 － 10 － 18

［作者简介］ 汪大海( 1964 － ) ，男，安徽黄山人，管理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为社会管理。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社会管理转型升级研究”( 13＆ZD039 ) 、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重点项目“中国社会管理指数测算模型构建及应用研究”( 12AGL0007) 阶段性成果

①燕继荣:《社会管理创新与服务型政府建设》，《行政论坛》2012 年第 1 期。

②文中采用中观的视角，将“社会管理体制”定义为社会管理的制度和组织，即社会管理模式或格局的制度化体现以及相应的

组织架构。

汪大海，柳亦博

( 北京师范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北京 100875)

［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加速转型，公共部门在实际的社会管理过程中遭遇到诸多困境，

在中央政府层面表现出社会管理部门的“条块分割”，在地方政府层面则表现为社会管理聚焦领域的

“碎片化”，这些困境深层次的成因大多可归结于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根源性弊端———内部的多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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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现状与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加速转型，我国

社会结构产生了长期而持续的内部分化，并以

贫富分化、城乡分化和东中西分化为其主要表

征，社会利益群体愈加多元，社会异质性增强，

社会脆弱性加剧。而相对于经济的快速增长，

我国社会管理发展的整体性滞后与社会服务供

给的结构性不足现象则日益凸显，并逐渐与高

度复杂、高度不确定的现代社会内嵌的风险相

互交织，影响着社会系统运行的稳定性。①如何

有效应对全球化、信息化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是社会管理体制②所面临的严峻挑战，首先我

们需要解读现行社会管理体制的现状及其面临

的问题。
自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政府始

终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并在党的十八

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
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

制格局。但是，由于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仍在稳



步前进，“城乡一体化结构”仍在建设中，传统

的“城乡二元结构”尚未完全消解，所以产生于

“城乡二元结构”中的传统社会管理体制仍具

有较强的生命力，社会对传统的管理模式存在

着较强的路径依赖。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角度来看，我国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建立在传

统的“大政府 － 小社会”基础之上，是一种以行

政权力为主导的“管制型”社会管理体制，这种

体制可以应对低度复杂的工业社会所提出的挑

战，但是在高度复杂、高度不确定的信息社会，

由于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所特有的内部多元主

义，导致中央与地方零和( 甚至负和) 博弈，公

共部门的制度设计相互冲突，部门之间相互掣

肘，组织结构缺乏弹性，地方政府间相互制约，

最终使得政府在应对社会风险时反应迟钝，有

时甚至呈现抱薪救火之势。因此，深入分析我

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内生性问题———内部多元主

义，是有效规避现代社会系统性风险的逻辑起

点，也是保障社会和经济顺利转型的前提。

二、内部多元主义: 我国社会管理体

制的内生弊端

目前，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所面临的多种治

理困境，如政令不畅、无端内耗、时滞过长、组织

臃肿等等，溯其本源，皆是由传统体制构建中固

化在制度运行与组织结构中的内生性弊端———
内部多元主义 ( internal pluralism ) 所导致的。
所谓内部多元主义，指的是一个组织内部由于

不同主体( 可以是个人，或一个利益集团、一个

部门等) 价值、理念、目标、偏好等的不同所导

致的行为模式的分化以及组织结构的裂化。从

具体的表征来说，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内部多

元主义包括社会管理制度运行的内部多元主义

和社会管理组织结构的内部多元主义。
1． 社会管理制度运行的内部多元主义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随着中央政府的

逐步分权，地方政府对所辖区域的控制力大大

提高，在将 GDP 视为重要政绩的环境下，地方

政府难以克制其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和 GDP
高速增长的冲动。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地方

政府的行为依旧对计划经济时代存有体制惯性

和路径依赖，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思路

没有随着环境的不同而转变。在荣敬本等人看

来，分权之后的地方政府体制明显地延续了过

去计划经济中动员体制的特征，依然保持着过

去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任务确定、任务分

解、任务考核”的压力型行政手段依然在地方

政府中盛行。① 钟伟军认为，地方政府不再完

全是中央政府的政策执行者，“政治忠诚也不

再成为支配地方政府行为的关键逻辑”。② 在

这种权责分配体制下，地方政府为了实现发展

目标、做出良好政绩、获得上级认可，会将社会

管理目标简单地异化为“维稳与经济增长”。
这也就导致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制度设

计、制度执行和制度反馈这一闭环之中呈现出

多维度的裂化与悖离，即社会管理制度运行的

内部多元主义现象。
具体来说，首先，从制度设计的动机上分

析，中央政府制度设计取向是维护社会公平和

确保社会稳定发展，而在以“财权上移”和“事

权下放”为实体的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与地

方政府组织层级间的财权得到了较为清晰的划

分，但这种制度下地方政府的收入已然不复财

政包干制度时的丰裕，发展本地区经济成为提

高政府收入的主要方式，这也就给予了地方官

员追求本地区快速发展和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巨

大激励。同时，由于我国需要保持高速的经济

增长以维持就业岗位的增长，中央对地方政绩

的考核内容就以当地的经济发展为主。所以，

在这种“GDP”导向的官员考核机制与地方官

员自身的“趋利冲动”共同夹逼之下，地方政府

往往在更为细化的地方性制度设计中将“效

率”摆在了“公平”之前，这种经济发展至上的

理念将“地方社会”嵌入到“市场”之中，人与人

之间表现出来的多为“交易关系”，缺乏“信任”
与“合作”。这与中央政府的制度设计思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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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出现了理念上的分歧。
其次，从制度执行的方式上分析，中央政府

旨在为整个社会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其更

多采取“循环式”的制度执行手段，综合考虑整

个社会的公共福祉，维持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

的可持续性; 而地方政府则不同，地方官员的升

迁晋级机制导致地方政府的短视行为频现，其

对所辖地方社会更多采用“竭泽式”的制度执

行手段。这种政策执行手段的差异主要是因为

中央政府的公务员结构相对固定，中央政府与

整个社会的互动可看作是一种长期的动态博弈

过程; 而地方官员流动性较大，地方政府与地方

社会则更像是短期的静态博弈，地方官员一旦

顺利做出政绩且在任期内“不出事”，便很快会

升迁到其他地方任职，甚至直接由地方政府调

入中央任职。所以在这种升迁机制下，地方资

源在地方官员的眼中成为一种公共品，他们在

这种情境下大多会选择“利己”的策略而不必

考虑这场博弈中的惩罚机制，从而导致“公共

地的悲剧”，大量地方资源被“竭泽式”的使用、
浪费，社会管理制度的落地方式呈现出“短视

行为”的特征。
最后，从制度反馈的路径上分析，中央政府

处于社会网络的中心地位，地方政府更多时候

是执行中央政府所下达的各种政策指令，仿佛

一个个接受中央政府委托去进行社会管理的代

理人，这些“代理人”对于政策的解读往往打上

了自身价值判断的烙印。而且，作为代理人的

地方政府比委托人更了解实际情况，为了保证

自身的利益，地方政府很难做到“如实地”将信

息反馈给中央政府。这就使得中央政府与基层

民众之间横亘了一条沟通的鸿沟，虽然在电子

政务、微博、大众媒体等网络沟通路径蓬勃发展

的今天，这种沟通的鸿沟正逐渐消失，但短时期

内还无法彻底实现信息的对称。中央政府渴望

能直接接收来自基层的反馈，以评估自身政策

的绩效并进一步实现政策的调整和补充，所以

中央政府对待来自基层的政策反馈意见是本着

“倾听”和“疏导”的积极态度。而地方政府的

官员为了保障自身的仕途顺畅，对待基层民众

的政策反馈往往是采用“高压式”的行政手段，

有的地方政府甚至通过极端的方式打压基层民

众的利益表达，这是一种“欺瞒”和“封堵”的消

极态度。中央政府的“疏”与地方政府的“堵”
表现出在制度反馈上内部多元主义导致不同层

级政府行为的巨大差异。
2． 社会管理组织结构的内部多元主义

( 1) 内部多元主义导致的部门之间裂化

我国政府的组织结构，是一种标准的科层

制结构。科层制诞生于 19 世纪的工业社会，本

着“专业分工”的原则将政府职能划分为不同

的政府部门，历史证明，这种组织结构在低度复

杂、低度不确定的工业社会是完全适用且游刃

有余的。但是，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政府面临

问题的复杂性不断提高，社会的系统性风险及

不确定性急速上升，政府需要不断增加相应的

部门以应对新的情况，适度的专业分工带来的

是组织效率的提高，而过度的专业分工则会导

致组织规模的臃肿，这种臃肿的组织结构必然

产生组织内部的多元主义，进而造成部门之间

的裂化。专业分工的本意是通过提升技能熟练

度从而提高行政效率，而过度分工所引发的组

织膨胀则导致行政效率骤降，这一矛盾是科层

制在设计中一个无法逾越的、类似于“卢梭困

境”的二律背反，是深植于科层制设计理念之

中的弊端。过度分工所产生的这种冗余的组织

结构必将损害整个社会管理系统的有效运转，

引发官僚行政的低效率，同时，过度分工也使得

垂直的权力博弈“水平化”，“水平权力争执加

上上下层级的线性关系，将使组织内部、组织之

间的网络联系更加困难”①，进一步加剧了部门

之间的裂化。可以说，科层制的专业分工理念

是导致政府各部门出现内部多元主义的根本原

因，而内部多元主义的出现必然导致部门之间

的裂化和政策冲突。
杨冠琼教授认为，“科层化政府的政策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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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是不断地强化管制和干预。”①所以，政府各

部门会竞相颁布社会管理政策以强化自身的管

制能力，此时，部门之间的裂化则以部门之间的

政策冲突为外在表征。目前我国社会管理中的

许多法律、法规、规章是由分管该领域的政府部

门负责起草、拟订，这是宪法所赋予的权力，而

不同的部门政府便如同一个个利益集团，为了

争夺有限的资源( 如资金、监管权力、人员编制

等等) ，会不断制定出深刻烙印着“部门利益”
的公共政策，在有利可图的领域“激烈争夺”，

而在容易出事的领域则“相互推诿”。由此即

佐证了杨冠琼教授的论述———源于科层化政府

的任何政策、组织设计与制度安排都必然严重

缺乏成功的公共治理所不可缺少的要素或完整

体系。由于管理体制上的“弊端”———政府部

门之间的内部多元主义———使得相互冲突、彼

此矛盾的政策频出，社会管理制度出现“内卷

化”，社会管理制度变迁停滞于“内部不断复

杂、外部毫无发展”的状态始终无法突破，而渐

进的社会管理改革被卷入内部繁复缠绕的细密

化制度之中，从而呈现出一种“没有发展的增

长”。同时，公共政策在传递过程中也易受政

府部门之间内部多元主义的影响，引发政策在

执行中出现扭曲和衰减，进而导致公共利益受

损。可以说，内部多元主义是社会管理的总体

交易费用畸高的原罪。
( 2) 内部多元主义引发的地方政府之间无

序竞争

不仅政府各部门之间存在内部的多元主义

之困，各地方政府也深受内部多元主义的干扰。
我国地方政府之间的内部多元主义，其源头实

际上始于分权导向的财政体制改革。朱军认

为，“中国是单一制国家，在政治上高度集权于

中央政府，在经济上部分分权于地方政府，中国

的宏观财政法律和财政资金使用方向由中央政

府确定，地方政府在既定的收入分权格局和支

出方向上发展经济。”②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

中央政府逐步下放权力、让渡利益给各级地方

政府，中央政府想以此激励地方政府“因地制

宜”的释放社会活力、发展当地经济，改变政府

原有的组织结构、利益结构和信息结构，减少集

中决策的时滞，强化分散决策机动性，扩大横向

的市场取向的经济联系，同时营造一种地方政

府之间的竞争格局，促进整个社会快速发展。
但从目前的现状来看，这种“因地制宜”的美好

愿景却变成了社会管理“碎片化”的残酷现实，

地方政府未把社会管理视为一个完整的系统，

反而将其视为凸显自己政绩的一场“政治锦标

赛”③，均想在一个自己的“优势项目”上超越竞

争对手———有的地方政府主力发展经济建设;

有的地方政府大力投资基础教育; 有的则着眼

于流动人口管理; 有的将社会管理工作重心置

于城镇化率的提升; 而有的地方政府则紧抓地

方社会的维稳，等等方面不一而足，这种片面单

一的发展、强调自身政绩的社会管理模式使得

我国地方政府的社会管理呈现出高度复杂、高
度差异的“碎片化”现象。究其原因则不难发

现，正是由于各个地方政府长期无序竞争所导

致的地方政府之间的内部多元主义。例如 20
世纪 80 年代的我国长三角地区的地方政府间

竞争，许多地方政府仅仅站在自身辖区利益的

角度，运用不恰当的竞争手段盲目的与其他地

区展开竞争，对原材料和其他资源的争夺，非但

没有形成地域协同和府际合作的规模经济，反

而导致了大量的重复建设和地区产业结构趋

同，从而引发了恶性价格战、市场割据和严重的

地方保护主义，最终造成资源大量浪费、公共利

益受损、资源流通不畅的“零和博弈”( 甚至是

“负和博弈”) 结果。这正是由于地方政府之间

的内部多元主义引发无序竞争所导致的。

三、对内部多元主义的超越: 实现社

会管理的整体性治理

基于前文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当前我国

社会管理体制中内嵌的内部多元主义，使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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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社会管理在中央层面表现出部门的“条块

分割”倾向，在地方层面呈现出管理的“碎片

化”状态。如何扬弃并超越这种体制上的内部

多元主义，如何对“碎片化”的社会管理进行有

效的整合，将我国社会管理体制重构为一种整

体性的、服务型的、重视社会质量的新型体制，

是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政府社会管理改革

的核心任务。
1． 建构服务型政府: 对社会管理制度运行

内部多元主义的回应

对公共部门制度设计的整合，旨在使中央

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将社会管理的理念定位于

“服务”的维度之上，从而跳脱出传统的“管制

型”治理方式，转变为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治

理。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斯认为，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

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设定的一些契

约”。而且，“制度是人类设计的，构造着政治、
经济和社会相互关系的一系列约束。”①公共部

门制度设计的价值指向，决定着整个社会的价

值旨趣。如若在不同层级之间存在制度设计的

内部多元主义，那么无疑会使得社会价值观念

出现紊乱。因此，各级政府需尽快稳掌船舵，统

一朝向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实施自我修

补和自我调整，通过还权于市场、还权于社会、
还权于企业等途径，“尽快实现从生产者的角

色向安排者、监管者的角色转变，从运动员向裁

判员转变，从审批者向服务者转变”。②

要弥合现行社会管理体制与现实社会需求

之间的裂缝，就需要以内部多元主义作为改革

的切入点。在地方政府社会管理的制度设计理

念方面，要实现从政绩导向的“政策之治”走向

民生导向的、规范化的“制度之治”; 在社会管

理的制度实现自身的方式和路径方面，要建构

一种服务型的、引导型的社会管理模式，这种模

式既非放任型社会管理模式，亦非干预型社会

管理模式，而是公共部门主动放弃复杂社会网

络之中自身的“明星”位置，主动简政放权，秉

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向社会公众提供“服务”，

引导扶持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积极参与到社会

管理之中; 在制度反馈方面，注重回应人民的需

求，完善公开征询意见与听证制度，建立民众问

责制度，真正构建一个服务型的政府组织，也只

有服务型的政府才能实现对制度设计的内部多

元主义的完全超越。从其实现的具体路径来

说，当前应着力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以“公平正义”为共同价值导向，实

现执政目标的归并。既然社会管理制度设计上

存在内部多元主义的侵扰，那么要实现对其根

本性的扬弃，建立服务型的政府组织，核心要义

就是统一中央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的执政价值

理念。这种普适性的价值必须指向政府存在的

根本，即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在政府制度设

计中保障社会公平正义，首先要保障在制度照

耀下的所有公民权利公平，公民的基本权利不

能因为其出身、职业、财富等的不同而区别对

待，应“以法治取代人治”，让每一位社会成员

平等地享有权利，平等地履行义务，平等地承担

责任，平等地受到保护; 其次要保障机会均等，

为每一位社会成员提供创业发展、追求幸福、实
现人生价值的同等机会; 最后要确保规则公平，

要在社会上消除特权阶级，勇于打破“灰色收

入”、“制度歧视”和“行业垄断”等“潜规则”。
通过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

为主体的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念，就像在公

共政策的“洋面”上树立一座指引方向的“灯

塔”，渐进地消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制度

设计理念上的背离，最终实现对制度设计内部

多元主义的扬弃与超越。
第二，减少政府层级，实现行政组织结构的

扁平化。目前，世界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行政

体制皆为三级，而我国名义上实行四级行政体

制，实则已扩张到了五级。与各地理大国和发

达国家相比，我国政府的治理层级最多。政府

层级越多，在政策传递过程中越容易出现扭曲

或衰变，制度执行和反馈中的内部多元主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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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出现的愈发频繁。改革开放以来的先后六次

较大规模的行政体制改革，都未曾对政府治理

层级进行整合。尤其是地级市的存在，已成为

深化地方政府体制改革的障碍。随着我国政治

和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这

种金字塔式的多层级结构的弊端日益显现，所

以，要实现行政组织的扁平化，就需对我国的五

级行政层级进行整合，实行“省管县制”改革，

减少管理的层级数量，扩大每一层级的管理幅

度，这样不但可以降低行政成本，同时还可提高

行政效率，开辟一条公共政策的整合性、整体性

传输路径，建立“有利于合理配置资源和人力，

更迅速更有效地实现目标并易于自我组织管

理”的“横向领导，整合管理”的扁平式政府组

织架构，优化服务型政府的组织结构。① 通过

这种对组织层级的结构调整，在不裁截“管理

半径”的前提下，缩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

间的“管理距离”，减少政策顺畅运行的“摩擦

力”，同时也遏制了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社会

管理制度执行和反馈中内部多元主义生存的客

观条件。
2． 实现整体性治理: 对社会管理组织结构

内部多元主义的回应

社会管理中政府部门组织结构的内部多元

主义，主要是以“多龙治水”和“无序竞争”为表

征的组织内部裂化，这种裂化是由于各级地方

政府、各相关部门在社会管理中的权责不明所

导致的，那么我们很容易就联想到相应的解决

思路: 厘清各级政府、各个部门的权力边界，裁

撤冗余的部门，合并职能相近的部门。但是，在

当前的高度复杂、高度不确定的信息时代，社会

管理的内涵可谓包罗万象、日新月异，在实际社

会运行中不断涌现出的新问题浩如烟海，我们

很难做到明确清晰地划分每一个新的社会问题

应该由哪级政府、哪个部门来负责管理，或者

说，由于我们没有预知未来的能力，所以政府无

法通过大部门体制改革来弥合组织内部的裂

缝。为实现对社会管理组织结构内部多元主义

的扬弃与超越，改变当前视野狭隘、各自为政的

组织弊病，真正切实有效的方式是，在社会管理

的组织结构上实现从地方政府发展的“单兵突

进”到“区域协同”的转变，以及从各个部门的

“机构裂化”到“整体协同”的转变，实现社会管

理的多级政府、多部门协作联动的整体性治理

模式。
“整体性治理强调打破‘碎片化’模式下的

部门界限，对政府内部各部门的机构与功能进

行整合，强化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和协调，促进

政府自身资源的整合，实现政府职能的有机统

一，以提高对涉及不同政府部门、不同行政层级

和政策范围的复杂问题的应对能力。”②公共部

门需要对现行的“条块分割”、“部门分割”等裂

化的组织机构有效整合，在政府内部加强纵向

和横向协同，强调“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

管理、分级负责、属地为主”的基本理念。
首先，对社会管理各部门内部组织结构进

行整合。由于社会管理职能几乎覆盖了政府所

有部门，在实际运行中对各部门的反应速度、协
同合作、联动处置以及组织弹性等，均有较高的

要求，所以组织结构的设置上必须从“传统的

组织边界”突围而出，减少中间层次，实现组织

结构的扁平化和组织路径的网络化。借鉴“治

理理论”较为成熟的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尽

快重构社会管理组织网络结构，建立和完善中

央与各级地方政府层面设置的社会管理综合协

调机构，以立法的形式授予其对其他部门、机构

进行协调和调度的行政权力，发挥战略整合的

主导作用和系统管理的日常功能。
其次，对社会管理各部门的职能进行整合。

要明确厘定“社会管理决策指挥系统、综合协

调系统、咨询辅助系统、实际执行系统、应急处

置系统、社会管理信息系统”各子系统的职能，

划分不同行政层级间和同级地方政府间的社会

管理各部门的职责范围，对冗余的部门进行合

理裁撤，某些领域应适当向社会组织放权。甄

别社会管理中的不同部门、不同领域的管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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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与参与主体，设定行政职责、行为程序、行动

标准及配合规范，避免出现权责不明、职能不

清、部门分割、各自为战的现象。
第三，建立部门间社会管理的协调机制。

多部门协同合作的关键，是建立一套完善的互

动交流、联合监管、信息互通、整体执行机制，通

过专业化的综合协调机构，定期举行联席会议，

加强交流。同时，加强政府各部门间的沟通机

制、信任机制、利益共享机制、利益补偿机制、鼓
励动员机制等的建设，对社会管理战略、计划、
资源、信息的整合与利用等问题进行长期动态

协商。
最后，建立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竞争机制。

张康之教授认为，“在竞争社会中，哪怕人的先

天性的差别非常微小，也会置禀赋较低的人于

极其不利的地位，而竞争过程的持续展开，更以

社会差别的形式而把人区分开”①。同理，地方

政府之间的竞争也会因各地资源禀赋的差异，

将不同区域的社会差异不断拉大。应当以地理

位置为根本，以地区优势产业为依托，实现地方

政府之间良性竞争与地区协同合作的综合发

展。这种良性竞争与协同合作机制的建立，主

要依赖于地方政府间“信任”与“承诺”机制的

完善，相互信任稳定了未来发展的预期，减少了

不确定性与风险，而承诺则形成了稳定的“惩

罚机制”，提高了“背叛信约”的惩罚，确保各地

方政府在竞争的博弈过程中能够更客观、更理

性的做出选择，甚至在某些地方政府之间的情

感链接程度较强的情况下，会首先考虑对方的

利益与感受。

A New Perspective for System Ｒeform of Soci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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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the public sector in the
actual social management process encountered many difficulties，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level，social
management department " divide each other" and at the local government level，social management focus
on discriminativeareas，present a“fragmentation”． All these difficulties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substain-
tial drawbacks of China＇s social management system － internal pluralism． This internal pluralism leads to
contradiction not only in the system operation between central government and local governments，but also
lead to department cracking in different departments，as well as disorderly competition among local gov-
ernments． In this paper，two kinds of internal pluralism manifestations were described，and expounded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mechanism． Then put forwar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bout how to sublate
and transcend the internal pluralism，the author consider that to construct service － oriented，holistic gov-
ernment is a valid path to solving the problem．
Key words: social management; internal pluralism; holistic governance; service － oriented government

［责任编辑: 赵守江］

021 烟台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27 卷

① 张康之:《论为了竞争的合作与超越竞争的合作》，《天津社会科学》2012 年第 4 期。


